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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300至500字）
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師、顧問會議（簡稱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原始構想起源於1956年，由已故澳洲人Frank Sampson及夏威夷人John Child Jnr提出，並於1959年3月在雪梨邀集太平洋沿岸各國土地估價協會等專業團體召開會議，此後每2年集會一次，我國於第15屆會議時先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會議，嗣於第16屆會議成為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之會員國，並在第22屆移師臺北舉行，這也是臺灣第一次爭取到主辦權。
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於韓國首爾舉辦，會議的主題訂為「重塑職業道德－展望未來（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ism－Preparations for the Future）」。會中發表之論文包含不動產估價師培訓計畫及估價品質控管、國際估價基準及企業資產估價、不動產財務金融與估價、不動產估價的本土化及全球化、特殊地估價技術與案例介紹及不動產新趨勢等議題，從會議參與過程中，可了解國際不動產估價之準則及各國不動產市場發展之情形，並獲得泛太平洋地區不動產估價與不動產經營等相關資訊。會議結束翌日安排至首爾市政廳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經由其政府官員之介紹、意見交流與提問，進一步了解韓國公示地價調查現況及推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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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與簡介
一、會議目的
隨著不動產估價的國際化，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的舉行，提供各會員國間彼此連繫交換估價理念及技術的機會，參與此一國際性會議，除可了解國際不動產估價之準則及各國不動產市場發展之情形，並從中獲得泛太平洋地區不動產估價與不動產經營等相關資訊，經與國內外不動產估價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進行不動產相關制度、理念及技術的交流，確可提升我國不動產估價之專業水準，並藉以拓展國民外交。
二、會議簡介
（一）簡介：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師、顧問會議（簡稱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原始構想起源於1956年，由已故澳洲人Frank Sampson及夏威夷人John Child Jnr提出，並於1959年3月在雪梨邀集太平洋沿岸各國土地估價協會等專業團體召開會議，從此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即成為一個定期召開的常設會議，藉以促進會員國彼此間之了解，並建立友誼。此一會議之產生，初期只是各國間彼此連繫交換估價理念及技術，後來演變成開會模式，且為與會各國接受，每2年集會一次，我國於第15屆會議舉辦時先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會議，嗣於第16屆會議成為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之會員國，其後各屆會議我國均有派代表團參加，並於第22屆移師台北舉行，這也是台灣第一次爭取到主辦權，2008年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係於韓國首爾舉辦，主題訂為「重塑職業道德－展望未來（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ism－Preparations for the Future）」。
（二）出席成員：本次會議共有中華民國、韓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日本、中國大陸、澳洲、紐西蘭、奈及利亞、香港、關島等國家及地區參與，共計四百多人參加，參加會議人員主要為各國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師及不動產顧問，亦有部分為政府官員及學者，會議使用語言為英文及韓文。我國參與人員有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等單位及學界業界代表共15人（名單詳如後附），本篇報告並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及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共同研討完成。
	機關或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
	陳奉瑤
	理事長(發表人)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張杏端
	副處長

	
	鄭益昌
	股長

	
	林漢隆
	督導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張寵文
	專門委員

	
	孫翠

	股長

	臺北大學
	林子欽
	教授(發表人)

	
	林秋綿
	教授(發表人)

	逢甲大學
	朱南玉
	教授(發表人)

	屏東科技大學
	賴碧瑩
	教授(發表人)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聶湘明
	不動產估價師

	列科法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顏光斌
	不動產估價師

	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張大成
	不動產估價師

	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張志明
	不動產估價師

	
	莊濰銓
	不動產估價師


（三）出國期間：自民國97年9月21日起至97年9月26日止，共計6天。

貳、出席會議過程與會議內容
一、會議議程及相關行程

本次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係以研討會方式辦理，每場均由1位主席主持及3位來自產官學界的代表發表相關論文，論文之主題包含不動產估價師培訓計畫及估價品質控管、國際估價基準及企業資產估價、不動產財務金融與估價、不動產估價的本土化及全球化、特殊地估價技術與案例介紹及不動產新趨勢等議題，每場論文發表為90分鐘，其中約有15-30分鐘，由各國與會者自由提出意見及問題進行交流，休息時間則可自由與他國代表進一步討論相關議題或各國不動產估價的理論與實務。大會另安排半天的技術參訪行程，提供參訪者了解仁川自由經濟區域的發展工程。
大會於報到後的第一天晚上舉辦歡迎晚會，在晚會中各國與會者可自由交換意見、名片及自我介紹，作初步的認識與交流；另於會議結束前一天安排離別同歡會，除體驗韓國傳統音樂及民俗表演外，並由各國與會者表演歌唱，我國亦由來自產官學界之代表合力演唱「愛拼才會贏」的歌曲，讓與會各國了解中華民國「愛拼才會贏」的信念，晚會在歡樂的舞蹈與音樂聲中，將本次國際會議帶到最高潮，也劃下一個完美句點。會議結束後，翌日至首爾市政府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推行成效，透過其政府官員之介紹、意見交流與提問，進一步了解韓國公示地價調查現況及制度。
另為促進本府形象並推廣本府所辦理之2009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及2010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在本次會議過程與考察行程中，亦將上開活動內容行銷至與會各國代表及韓國首爾市政府官員，以擴大國際宣傳並落實本府政策。
自民國97年9月21日起至97年9月26日止，共計6天。相關行程安排如下： 
	日期
	議程及行程
	地點

	9/21(日)
	搭機前往韓國首爾
	韓國仁川機場

	9/22(一)
	1、 報到註冊

2、 歡迎晚會
	樂天世界飯店

	9/23(二)
	1、 開幕典禮
2、 大會主題演講

3、 技術參訪行程
	樂天世界飯店
松島（Songdo）自由經濟區

	9/24(三)
	1、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一）
2、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二）

3、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三）

4、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四）

5、 同歡會
	樂天世界飯店

	9/25(四)
	1、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五）
2、 會議－論文發表及研討會（六）

3、 閉幕典禮
	樂天世界飯店

	9/26(五)
	1、 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推行成效
2、 搭機返抵臺北
	韓國市政廳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二、會議內容

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The 24th Pan Pacific Congress of Real Estate Appraisers, Valuers and Counselors）於韓國首爾市舉行，主題訂為「重塑職業道德－展望未來（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ism－Preparations for the Future）」。會議係以研討會方式辦理，大會共安排12場分組論文發表及研討會，每場均由1位主席主持及3位來自產官學界的代表發表相關論文，茲就分組研討會之主題敘述如下：
分組論文發表及研討會
1. 加拿大估價學會的專業研究計畫－在不動產估價師的專業教育方面堅持高品質的標準「The Appraisal Institute of Canada’s Program of Professional Studies－Maintaining High Quality Standard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Real Estate Appraisers」George Maurice (Canada)
2. 根據國際標準ISO 17024 評鑑不動產估價師「CERTIFICATION FOR REAL ESTATE APPRAISERS PURSUANT TO ISO 17024」Tanja Zoeller (Germany)
3. 不動產估價師職業倫理「FRAUD PREVENTION AS PART OF APPRAISER PROFESSIONALISM」Vernon Martin (USA)

4. 韓國財務計畫的估價︰現在和將來「APPRAISAL FOR PROJECT FINANCING IN KOREA: PRESENT AND FUTURE」Soo-ho Chun (Korea)

5. 公告現值對於估價的影響—從行為的觀點「INFLUENCE OF CURRENT LAND VALUE ON APPRAISAL : FROM BEHAVIOR PERSPECTIVE」Nan-Yu Chu (Taiwan)
6. 人口減少地區土地價值上漲案例的介紹「AN INTRODUCTION OF THE CASE OF RAISING VALUE OF THE LAND IN THE POPULATION DECLINING AREA」Toshihiko Tanaka (Japan)
7. 國際估價基準「The 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Elvin Fernandez (Malaysia)
8. 不動產市場與金融估價「REAL ESTATE MARKET AND BUSINESS VALUATION」Xin Gao, Xiaoguang Wu (China)
9. 金融資產估價「Business Enterprise Valuation」Immanuel Sitompul (Indonesia)
10. 抵押擔保價值「MORTGAGE LENDING VALUE」Reiner Lux (Germany)
11. 次級房貸風暴對日本不動產市場的影響「U.S. SUBPRIME EFFECTS ON THE JAPANESE REAL ESTATE MARKET」Jina Lee (Japan)
12. 從美國次貸危機與中國宏觀調控分析房地產業「Analyzing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based on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China’s macro adjustment and control」Yuanquan He, Yan Zhang, Yongyuan Zhang (China)
13. 誰在發展中得利？「Who Benefits from Development?」Kwon, Yong Hee (Korea)
14. 美國稅收法令概觀「Government Takings under United States law」David Hunnicutt (USA)
15. 合理公平的徵收補償－以臺灣和加州為例「The Materialization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Just Compensation - Experiences from Taiwan and California」Tzu-Chin Lin(Taiwan)＆Stephen D. Roach (USA)
16. 不動產投資「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THROUGH INDIRECT INVESTMENT METHODS」Tae-Hwan Kim (Korea)
17. 中古屋價格－以臺灣為例「The Partial Adjustment of Resale House Price: Evidence from Taiwan」Yao-Min Chiang, Fong-Yao Chen and Mia Twu (Taiwan)
18. 在當前全球化環境下之不動產估價「The Valuation of Complex Properties in a Truly Global Environment」Pierre R. Welch (USA)
19. 明星學區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以臺北市中正區為例「STAR SCHOOLS AND HOUSING PRICES－EVIDENCE FROM ZHONGZHENG DISTRICT IN TAIPEI CITY」Lin, Chiou-Mien, Chiu, Ting-Feng (Taiwan)
20. 鄰避設施對房地產的影響「THE EFFECT OF UNPLEASANT FACILITIES ON RESIDENTIAL PROPERTIES」Shin,Jong Tae (Korea)
21. 公示價格評價模式的研究「A Study on Estimation Model for the Officially Assessed Land Price with Regional Factors Considered」Bae, Young-Hwan (Korea)
22. 不動產估價永續發展的觀念「Percep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on Real Estate Values」Lim Lan Yuan (Singapore)
23. 不動產估價師應扮演的角色及臺灣不動產估價的前景「The Role of Real Estate Appraisers and Prospect for Real Estate Appraisal in Taiwan」Tom Chang (Taiwan)
24. 不動產估價的本土化及全球化「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Real Estate Appraisal」Marissa Y. Benitez (Philippine)
25. 亞洲不動產估價的前景與挑戰「Th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Asian Real Estate Valu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Peddy, Pi-ying, Lai (Taiwan)
26. 日本不動產估價介紹「Japan Real Estate Appraisal in a Global Context」Takumi Watanabe (Japan)
27. 溫哥華綠建築等的估價「THE VANCOUVER VALUATION ACCORD AND NEW OPPORTUNITIES IN MEASURING AND VALUING GREEN BUILDINGS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S.」Peter Clark (Canada)
28. 澳洲不動產投資信託案例－購物中心「Back to basics: an Australian REITi case study of the Shopping Centre Industry」Donald Gilbertii, (Australia)
29. 購物中心經營:了解消費者的行為及意見「Shopping Centre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Consumers’Behaviour and Attitudes」Tan Choi Heng (Singapore)
30. 高爾夫球場估價「Golf Course Evaluation」Sadato Fujii (Japan)
31. 水上樂園估價「WATER PARK VALUATION」Lawrence J. Golicz (USA)
32. 醫療保健業不動產估價「The Use of Rent Coverage Ratios in the Valuation of Health-Care Properties」Michael Hedden (USA)
33. 永續性的不動產對環境的助益「EMBODIMENT OF ENVIRONMENTAL VALUE ADDED FOR SUSTAINABLE REAL ESTATE」Masato Ito (Japan)
34. 礦石及石油開採對環境的衝擊「Factors to take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pact due to mining and oil exploitation」Ing. César S. Cantú Martínez (México.)
35. 綠建築「Green Buildings」Marcia Bowden (Australia)
36. 綠色措施對不動產價值可能的影響「Case Studies of Green Measures and Likely Impact on Property Values」Heng-Lee Kwang (Singapore)
參、會議重要論文介紹
一、重要論文重點介紹

（一）論文一：明星學區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以臺北市中正區為例「STAR SCHOOLS AND HOUSING PRICES－EVIDENCE FROM ZHONGZHENG DISTRICT IN TAIPEI CITY」（林秋綿Lin, Chiou-Mien＆邱鼎峰Chiu, Ting-Feng）

1.在現今的社會中，孩子的教育問題已成為為人父母者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本研究希望透過實際資料的驗證，檢視明星學校是否真如一般認知，會對房地產價格產生溢價的效果。Jud and Watts(1981)在其研究中指出，早在1956年就已有研究者探討學校與房價間之關聯性，可見國外對於此議題之討論早於我國近半世紀。Jud and Watts(1981)選擇1977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Charlotte)之住宅成交價格資料，以探討學校與房價間之關係。在其研究中首先指出，眾多研究者認為當地學校品質好壞對於房價有顯著的影響，一般說來品質良好的學校對於房價有正面之助益。而其實證結果顯示，鄰近學校學生的成績每提高一單位層級，平均住宅價格將提高5.2%~6.2%。作者亦指出，校內若種族混合授課將會對周遭房價帶來顯著負面的影響。歸納國外眾多研究者之研究結果，可以得到數點主要發現：（1）家長在選擇居住區位時，當地學校品質之好壞將是重要考量因素。（2）學校品質之好壞，應取決於該校學生之成績表現。（3）除成績表現外，學校人種之組成亦是決定學校品質之重要因素。（4）品質優良的學校對於當地房價有顯著且正向之影響。
此外，關於此等學校品質對房價影響程度之估計，多使用特徵價格函數模型加以評估。使用此等方式進行評估時，簡而言之即係將學校品質屬性、鄰里區位屬性與房屋個體屬性等分拆為數個不同之變數輸入模型，而後依其產生之結果估算個別屬性變數之邊際價格，即該變數之單位變動造成房價之變動量。又由於上述各研究者實證資料擷取之不同，在變數選取上亦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各研究者在選取學校品質屬性變數時，多以學生成績、師生比、學校對每位學生之支出多寡為主，亦有部分研究者加入校內是否種族混合授課作為變數之一；在鄰里區位屬性部分，選取之變數有距公園等休憩場所距離、距市中心距離、距垃圾場或牲畜養殖場等嫌惡設施距離…等等，主要是聚焦在房屋周遭的土地使用型態上；另房屋個體屬性部分，選取之變數主要有屋齡、房屋大小、房屋型式等房屋外部與內部之差異。由此可知，各研究雖實證時間與空間範圍，甚至選取的變數均存在差異，然實證結果卻均指出良好品質的學校確實對房價有顯著且正面之影響。異言之，房屋當地學校品質好壞是影響其價格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明星學區內房地產價格的確如業者所言，上漲機率較高且下跌機率較低，然在價格跌幅方面卻不見得較小，更不可能如一般民眾認知的穩賺不賠。是以，本研究探討之結果，對明星學區之保值與抗跌效果加以詮釋，即：「相對於非明星學區而言，明星學區內之房地產價格易漲難跌之情況的確較為顯著，然漲跌幅度之波動卻並無較小」。
2.結論部分呼應研究目的，主要分為二個面向，其一為明星學區內房地產之保值與抗跌效果探討，其二為座落明星學區對於房價產生之影響探討，分述如下：

（1）明星學區內的房地產保值與抗跌效果確實較佳

本研究透過房仲業者訪談與實際房地產成交價格資料分析，相互對照驗證下發現，明星學區內之房地產保值與抗跌效果確實較佳，但房價並非「只會上漲與完全不跌」，細究其內涵，所謂較佳之保值與抗跌效果係指房價易漲難跌的態勢與一般學區相比較為明顯，但漲跌波動幅度卻較一般學區來的更大。

（2）座落明星學區對於房地產價格有加乘之效果

本研究透過特徵價格法實證之結果，座落明星學區的房地產與一般學區相較其價格確實較高，且同為明星學區但區內明星學校熱門程度有別時，對於房價的加乘效果亦有其差異性存在。以實證地區臺北市中正區而言，若父母希望孩子進入第一階段額滿學校就讀並於該學區內購屋置產，與其他(同為中正區)非明星學區的房屋相較，於總價部分必須多支付273.12萬元；而於單價部分每坪必須多支付7.08萬元；若在第二階段額滿學區內購屋置產，與其他(同為中正區)非明星學區的房屋相較，於總價部分必須多支付164.71萬元；而於單價部分每坪必須多支付4.27萬元。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說明，與一般學區相較，明星學區內的房地產價格高、保值與抗跌效果佳，這與房仲業者之說法亦不謀而合。事實上，這是國內、外普遍所具有的現象，也是一個間接的影響，亦即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轉化為對於優質學校周遭(明星學區內)房地產的需求，並進一步提高其價格。只要擠入明星學區的行為持續存在，區內房價仍可能不合理的高漲，而臺北市負擔的起這樣昂貴房價的家庭究竟有多少，受否淪為投機客的炒作工具而剝奪學子求學機會?明星「公立」學校是否等同於貴族學校?此等延伸之問題已不屬本研究探討之範圍，有待教育政策的變革加以改善與解決，期能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並落實通才教育之理念。
（二）論文二：合理公平的徵收補償－以臺灣和加州為例「The Materialization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Just Compensation - Experiences from Taiwan and California」（林子欽Tzu-Chin Lin＆Stephen D. Roach）
1、何謂合理公平的徵收補償？

（1）主觀效用損失應該考量：高於市價之補償

地主失去土地時的效用減損會遠超過購買土地時之獲得效用，也就是對於失去土地時願意接受之價格高於取得相同土地時願意支付之價格。此種現象的可能解釋包括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現況偏見（status quo bias）或是厭惡失去（loss aversion）。稟賦效果為所有人失去其所有物要求之價格，往往大於其取得等量之同一標的物願意支付之價格。現況偏見指所有權人滿足現有狀況，而不願購買或出售標的物之偏見。厭惡失去指基於期望效用理論，對於失去標的物之效用犧牲往往大於取的相同標的所獲得之效用。

Posner法官在Conoston Corp. v. Village of Hoffman Estates（844 F2d.461,464（7th Cir. 1988））一案中提及：市價並非個別地主對其所有土地之價值。市價僅能代表邊際地主對於土地之價值，邊際內（intramarginal）的地主基於財產的區位、附加情感與特殊需求等因素，認定價值應該超過市價。多位學者也都指出，此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乃價值的一部分，且此剩餘發生在不動產時，不僅耐久（durable）而且無法取代。私有財產分為兩類：不可取代的（nonfungible）與可取代（fungible）的。所有人對不可取代的財產有特殊評價，認為它的價值會超過市價。可取代的財產則缺少獨特性，也較無法幫助所有人滿足自我。當財產具有個別性，且無法用金錢衡量價值時，以市價作為補償是不公平的。不動產屬於不可取代之財產，所以給予超過市價之補償，方屬合理。在不完全補償所有效用損失的情況下，政府將會低估成本而徵收過多財產。解決此財政幻覺的方法，是將私人對財產的主觀價值（消費者剩餘）包含在補償之內。當政府的補償無法彌補效用損失時，被徵收人將會抵制政府徵收活動，甚至因而阻礙有益公眾的建設。

（2）投資風險應該事先考量：固定數額的補償

完全補償損失的效用可能引起被徵收人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投入資本於土地時，地主應該充分考量投資風險，包括土地未來被政府徵收的風險在內。如果補償時支付所有投資損失，將誘使地主在開始時投入過多的資本。因此補償數額不應隨著被徵收土地的開發程度（資本投入量）而改變。補償數額不隨投資成本變動，將可以消除前述過渡投資的道德風險問題。

（3）被徵收地主與社會大眾間利益的平衡：市場價格的補償

雖然市價補償無法回復被徵收人徵收前的效用水準，然而徵收補償不僅影響被徵收人，還牽扯其他納稅義務人的權益與公共建設的興建。超過市價之補償忽略了徵收費用乃由其他未被徵收之納稅義務人負擔。如以超過市價補償，無疑增加納稅義務人之負擔。在徵收補償過程中，被徵收人與納稅義務人同時受到財產上之剝奪，雙方皆被要求放棄部分財產權以成就公共建設。地主以金錢補償換取徵收損失；納稅義務人則以稅賦換取公共建設所帶來之利益。美國制憲者清楚了解以市價作為補償標準無法完全彌補被徵收人的損失。如採取超過市價的補償，不僅增加納稅義務人之負擔，也增加政府公共建設興建成本。故在多方權衡下，採行以市價作為補償基準。在無法事先得知哪些土地將被徵收的前提下，市價補償具有更大的正當性。

徵收補償涉及之對象除了被徵收人與政府外，還包括土地未被徵收的社會大眾。土地被徵收人移轉財產給政府從事建設，而徵收補償則由社會大眾共同負擔。
2、加州徵收補償制度概要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指出：任何人在缺乏正當程序的情況下，都不應該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私有財產也不應該在沒有得到公平補償的情況下作為公共使用。“No person shall . . .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因此，美國憲法加諸在徵收權之行使三個限制：正當法律程序、公共目的使用以及公平補償。但是美國憲法並沒有進一步定義公共使用或是公平補償。公共目的的解釋近年有逐漸放寬的趨勢，公共目的之建設可以適用在並未對大眾全面開放的設施上。2005年的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判決中，法官認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之私人建設也可視為公共使用。

加州憲法規定：私人財產只有在公共目的下才可以被徵收或是損害，而且公平的補償必須由陪審團（a jury）決定並且在徵收前支付。相同於美國憲法，加州憲法並未對於公平補償給予定義。公平補償的決定乃由相關法令及規定（codes and regulations）以及判例（case law）所決定。加州的特色在於法律賦予非專業的陪審團（lay juries）決定補償數額的權力。加州在1975年時修訂了土地徵收相關法律，對於公平補償的決定程序有了清楚的規範。加州民法（California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ection 1263.310）規定，對於徵收土地之地主，應支付該不動產之公平市場價格（fair market value）。同法中（Section 1263.320）進一步規範公平市場價格的意義為，市場中具有合理知識的買賣雙方可能同意的不動產最高成交價格。“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the property taken is the highest price on the date of valuation that would be agreed to by a seller, being willing to sell but under no particular or urgent necessity for so doing, nor obliged to sell, and a buyer, being ready, willing, and able to buy but under no particular necessity for so doing, each dealing with the other with full knowledge of all the uses and purposes for which the property is reasonably adaptable and available.”這個最高可能價格的定義導致，土地徵收下的公平市場價格，可能與其他目的下估算的公平市場價格有所差異。加州法律不允許支付地主特殊價值（special value），但是遷移費用以及商譽損失是許可的。

加州對於土地徵收補償決定的估價方法，則規範於證據法（Evidence Code）中。只有地主以及專業人士可以在法庭中對於補償價格作證。另外，傳統的三種不動產估價方法，都可以應用在徵收補償數額決定上。加州證據法（Section 822）也規定，政府徵收或購買其它公共建設所需土地的價格，不可以作為決定補償數額的市場證據。另外，政府為課稅目的所估算之不動產價格，也不可以作為補償數額的市場證據。加州因為13號法案（Proposition 13）的緣故，財產稅目的之估價（assessed value）與市場價格間存在相當差距。

除了上述的加州民法以及證據法，加州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與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都存在許多有關補償數額決定的案例。其中約有數十件是不動產估價專業人士應該要熟悉的。

政府部門通常在徵收程序前，會聘用估價師評估不動產價格，再向地主出價。估價過程必須符合前述相關法令。如果地主不同意政府的出價，政府在滿足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ection 1245.230要件下，可以開始徵收程序。大多數地主在面臨徵收時會聘用律師，而律師通常會聘用估價師。這些律師以及估價師，通常都專精於土地徵收補償問題。政府方面也會由律師代表出面。在法院審理之前，加州法律要求雙方必須交換估價資料（exchange of valuation data）。這個資料交換通常在開庭前90天。在複雜的案件中，除了估價師外，建築師、結構技師、考古專家等也會參與。但是估價師往往是整合所有專業的負責人。此外，開庭前的相互詰問（deposition）也很常見。在相互詰問中，雙方律師可以詢問對方證人（例如估價師）。事先相互詰問的功能，在於增進未來可能於法庭中對立雙方，對於爭訟事項本質的了解。在不少情況下，相互詰問後雙方同意和解而不繼續進入法庭爭訟。

開庭前無法和解的案件，將於庭中由陪審團（通常有12人）決定補償價格。如果對於庭上結果仍有異議，案件或許可以繼續由上訴法院，最後由加州最高法院、甚至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當然愈往上級法院，接受繼續審理的機會愈小。

加州制度確保土地所有人，在司法體系中尋求合理補償的機會，也提供專業人士（包括估價師）發揮的機會。但是冗長的法律程序以及衍生的費用，也可能造成較富有地主獲得較高補償的不合理現象。

二、大會最佳論文介紹
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於閉幕典禮時頒發大會最佳論文獎，得獎者為我國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朱南玉博士，該論文研究者為朱博士及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研究所在職碩士班學生江珮瑜小姐，研究主題為「公告現值對於估價的影響—從行為的觀點（Influence of Current Land Value on Appraisal:from behavior perspective）」，茲就其研究內容及結論摘錄如下：
（一）摘要
不動產估價結果，可說是決策者在一連串估值決定行為下，「選擇」而產生的結果。在估價決策判斷進行過程中，估價人員常容易受到某些訊息影響，導致估價結果受到該訊息吸引而產生定錨(Anchoring)的行為。定錨點的選擇與調整不足將會有系統的影響估價人員最後估值之判斷。本研究試圖運用實驗控制方式，以國內公告土地現值作為估價參考點，研究對象為專業估價師與一般非專業估價學生，透過實証研究以探討公告土地現值對於估價之影響，除了分析估價結果外，將從行為研究之觀點探究專業與非專業估價人員間估值決定過程及對公告現值的依賴程度，期能更深入了解兩者估價行為之差異，進一步釐清公告現值對於不動產市場價值的影響。
（二）前言
估價行為並無法像傳統經濟學理論一樣完全理性，估價過程存在著非規範性的自我主觀。不動產價值判斷是否妥適，估價主體除需具備充分專業知識外，價值判斷過程深受個別估價人員本身的經驗和行為模式所影響。在估價決策判斷進行過程中，估價人員常容易受到某些訊息影響，導致估價結果受到該訊息吸引而產生定錨的行為。估價人員由於認知行為之差異而造成價值決策的偏差，正是行為學的表現，透過心理上行為研究方法對於估價人員從事估價過程之行為進行研究，對於估價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本文擬透過實驗控制方式，藉由公告土地現值參考點的提供，以探究公告土地現值對於專業與非專業估價人員估價結果的影響，進一步驗證兩者價格決定行為的差異。另外，企圖從估價對象(專業估價人員)估價年資與區域熟悉度，探討價格產生程序之行為差異。最後，藉由主要業務區與非主要業務區估價參考點選擇的差異進行分析，以檢視專業估價人員對於估價參考點的定錨程度是否與業務區域改變有關。
（三）不動產估價行為研究文獻
	研究主題及
作者（年代）
	研究設計內容
	研究發現

	不動產價格決策定錨觀點Northcraft/

Neale(1987)
	研究樣本：48位新手與21位仲介銷售員。

研究目的：新手與仲介銷售員，是否會定錨在表價，導致無法充分調整至市價；表價對於估價的影響是否會隨著表價可信度的減少而下降
	學生和不動產仲介在真實住宅區會受表價知識影響。

	價格知識導致比較實例選擇偏誤的調查Wolverton(1996)
	研究樣本：24位專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檢視先前銷售價對於專業估價人員對於比較實例選擇的衝擊。
	先前銷售價是會影響比較實例選擇，導致住宅區估價人員比較實例選擇偏誤

	先前專家價值評估對於估價判斷的影響研究Diaz(1997)
	研究樣本：28位學徒與30位專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探討專業估價人員和估價學徒在熟悉的地區進行估價，是否會受到匿名專家先前估價判斷影響。
	沒有顯著證據顯示專業估價人員在熟悉地區中會受到先前專家估價判斷的影響。

	估價人員如何使用其他人的估價觀點Diaz/Hansz

(1997)
	研究樣本：44位專業商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探討專業估價人員在不熟悉地區進行估價，是否會受到匿名專家先前估價判斷影響。
	專業估價人員在不熟悉的地區進行估價，會受到參考點(匿名專家意見)的影響。

	估價判斷時參考點的使用Diaz/ Hansz(2001)
	研究樣本：共87位專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探討專業估價人員在不熟悉的地區進行估價時，是否會受到參考點的影響。
	專業估價人員在不熟悉的地區進行估價，會受到參考點影響，影響程度高低與取得容易程度有關。

	估價判斷時既將完成的貸款金額參考點的使用Hansz (2004)
	研究樣本：23位專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探討委託客戶所關心的貸款金額對於估價人員的影響
	有經驗的估價人員對於客戶所關心的事，潛意識會產生錨定效果，導致估價結果有向既將完成的貸款金額推進的趨勢。

	公部門估價是否會影響市場價值的判斷Cypher and Hansz

(2003)
	研究樣本：44位專業估價人員和53位非專業估價人員。

研究目的：探討公部門評議對於專業與非專業估價人員在不熟悉地區進行市場價值判斷時是否有影響。
	公部門評價對於非估價人員會產生錨定的影響，但對專業估價人員並未產生定錨的影響。


（四）結論
1.專業與非專業估價人員估價參考點的選擇及價格產生程序行為是有差異

研究結果指出專業估價人員使用參考點作為估價定錨時，會先確認其合法性，公告土地現值並無法有效反應不動產市場價值，以其代表不動產的市場價值是有所瑕疵的。對於非專業估價人員而言，由於並無估價實務經驗，對於可能影響不動產價值的相關資訊判斷能力亦不足，公告土地現值為公部門對於不動產財產的認定標準相較於比較案例則具吸引力，因此估價結果受公告土地現值之高低影響。本部分結果與Cypher and Hansz(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

另外，從兩者價格產生程序之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專業與非專業估價人員與價格產生程序關係雖未具顯著水準，但仍有差異，專業估價人員對於參考點的依賴程度明顯低於非專業估價人員。

2.專業估價人員估價年資及區域熟悉度與價格產生程序關係 

估價行為背景(估價經驗、區域熟悉度)與價格產生程序關係並不顯著，但是仍存在著某些程度之差異，經驗較豐富與區域熟悉度較高之專業估價人員對於估價參考點之適宜性及合法性相較著重，因此對於公告土地現值之依賴程度相對偏低。

3.業務區域之差異影響專業估價人員對於部分參考點選用

研究發現，專業估價人員在主要業務區對於前次估價結果相對有信心，因此依賴程度明顯較非主要業務區偏高；而公告土地現值對於專業估價人員雖無顯著定錨效果，但是隨著區域熟悉度之改變，估價不確定性的增加，公部門之評議結果公告土地現值的參考價值隨之增加。
肆、參觀松島（Songdo）自由經濟區介紹
如果說20世紀是國家的競爭，21世紀就是城市的競賽，韓國與仁川市的官員早就看到這個世界潮流，過去十年來，仁川興建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機場、打造獨樹一格的自由經濟區，還爭取到世界城市博覽會與亞洲運動會等大型國際活動的主辦權。這座城市不僅有成為東北亞經貿樞紐的夢想，還有逐鹿天下的雄心
。
本次會議大會安排的技術參訪行程是從仁川公眾情報中心" Get Pearl Tower"開始，提供參訪者了解仁川自由經濟區域的發展工程。這次的訪問，有助於參訪者了解韓國企業革新團隊的理念、國際城市的投資評估及自由貿易和國際商業中心的規劃。

仁川自由經濟區由松島、永宗和青羅三個地區組成，規劃開發面積約2萬公頃，計劃投資125億美元。這個自由經濟區將在2020年前分兩期開發，將松島地區建成國際商務和高科技中心，把仁川國際機場所在的永宗地區開發為航空和國際物流中心，青羅地區闢為國際金融和旅遊中心。政府預測，到2020年將創造484萬個新就業機會，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達到1個百分點。面貌一新的仁川將成為韓國向東北亞中心起飛的平台。
松島位於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中心位置，生產資料在此可免除關稅，外國公司高層主管也只需繳納17%的收入稅，興建高科技設施的外國公司還可獲得現金補助。

這個人造島離首都漢城約50公里。韓國主要國際機場也建在仁川灣內的填海開墾地上，一旦機場和松島之間的大橋修建完工，兩地之間僅需數分鐘車程。仁川港也在附近，它與黃海對岸的中國僅400公里之遙。

2020年完工後，松島面積將超過波士頓市中心，辦公面積將達460萬平方米，人口預計達到51萬2000人。第一期工程由摩根士丹利等銀行集團提供興建資金，計劃於2008年完成。政府官員預期，仁川將成為與漢城截然不同的“生態型和智慧型”城市。松島是按海濱城市進行規劃，由6公里長的運河、中央公園、高爾夫球場和無污染運輸網組成。
仁川在2009年將有一場別開生面的盛會，世界城市博覽會訂於8 月7日起在松島舉行，創造並展示人類與機器人和諧共處的環境。這項首度以城市為主題的博覽會預計會有全球200國的代表、100家全球企業，以及30個機構前來共襄盛舉，估計會吸引1,000 萬名遊客參觀。

此外，仁川已取得2014年亞洲運動會的主辦權，將為這座城市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促進當地各項發展，以及提高仁川的國際知名度。仁川市政府預估，亞運會將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可為韓國生產消費帶來13兆韓元的經濟效益，並製造27萬個就業機會。
松島的道路公共建設大致已經完備，甚至連商家的招牌都已經按照政府的規定重新規劃。這裡已經有Mister Donuts等國際速食連鎖店進駐，看到大興土木的松島自由貿易區，台灣更應加強公共建設，才能在國際舞台上與其他國家競爭。
伍、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推行成效
一、前言

不動產估價是地政工作重要之一環，估價結果對人民權益有莫大的影響，現行我國地價制度，主要係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查估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由於係採大量估價區段地價查估方式，外界有認為未能考慮土地個別因素影響。為改進地價制度，內政部業於93年起召集地方政府試辦地價基準地地價制度，冀改善現行公告土地現值之缺失。

韓國於1989年參考日本之公示地價制度，制定「地價公示及土地等之評價法」，另為建立不動產估價市場秩序及提高估價水準，韓國政府於2007年建立優秀評價法人制度，鼓勵估價業大型法人化，其中只有13家規模較大且符合審查條件的估價公司，可以承接韓國公示地價之估價業務，至2008年1月4日止，韓國的不動產鑑定士共2505人，其中屬公司法人的鑑定士2087人、Korea Appraisal Board的鑑定士195人，個人鑑定士事務所223人。
韓國於1972年1973年建立土地評價士及公認鑑定士制度，自1989年起合併為「不動產鑑定士」，欲取得資格者須經2次考試及格，並辦理開業登記，及加入估價師協會（KAPA，Korea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Appraisers）才能執行估價業務，其估價範圍除辦理不動產估價外，亦可進行企業估價，主要業務包括國家土地和住宅估價、徵收補償估價、課稅估價、土地開發處理的細分評價、管理和資產處理估價、拍賣和訴訟估價、抵押物價值估價、一般交易估價及特定及無形資產估價（如採礦權、漁業權）等。
為進一步了解韓國公示地價調查現況及制度，本次出席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國際會議，亦經由外交部安排半日至首爾市政府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推行成效，作為改進估價制度之參考。
二、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之介紹
（一）韓國現況

1、行政區域
· 8個道、1個特別市、6個廣域市、1個特別自治道、230個市、郡、區

2、人口
· 全國：49,268,928人，首爾特別市：10,192,710人
3、土地及公示地價調查現況

	區分
	全部
	個別公示地價調查對象

	
	面積（K㎡）
	筆數
	面積（K㎡）
	筆數

	全國
	99,678,121
	37,166,650
	91,538,713
	29,134,318

	首爾特別市
	605,326
	1,036,847
	511,017
	930,466


4、首爾特別市組織現況

· 組織：1室、本部、9局、12官（團）、10課（擔當官）

· 所屬機關：30個直屬機關、3個事業本部、40個事業所、職員：15,840人
（二）不動產價格調查關聯法規
1、概要：

不動產價格調查、評價係依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辦理，與其關聯又依目的別規定相關個別法。又價格調查、評價等相關事項準用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相關法律。

2、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令等

（1）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施行令、施行規則

· 公示土地、住宅等不動產之適正價格，作為計算（算定）不動產價格之基準，並規定土地、建物、動產等鑑定評價相關事項，使其形成適正價格之法律。
（2）鑑定評價之相關規則（國土海洋部訓令）

· 依據「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31條之規定，鑑定評價業者執行鑑定評價（以下稱評價）遵守之原則及基準應予揭示之，以維持公平適當之鑑定評價之規則。

（3）為公益事業取得土地等及其鑑定評價相關法律、施行令及施行細則

為公益事業需要，以協議或收用方式取得土地等，係規定其損失補償相關事項之法律。

3、公示地價（標準地、標準住宅）關聯
以下法規係依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3條及同法施行令第5條規定，為了計算已選定之標準地公示地價及標準住宅公示價格之適正價格，揭示其細部性步驟及基準等規定

· 標準地之選定及管理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 標準地調查、評價基準（國土海洋部訓令）

· 為辦理不動產價格調查、評價等，鑑定評價業者選定基準（國土海洋部訓令）

· 為辦理不動產價格調查、評價等，鑑定評價業者細部推薦基準（國土海洋部承認）

· 個別公示地價驗證業務處理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地價現況圖面之製成及活用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4、公示價格（標準住宅、個別住宅、共同住宅）關聯

為了計算標準住宅、個別住宅、共同住宅之價格適正性，訂定以下規定。

· 標準住宅之選定及管理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 個別住宅價格之驗證業務處理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 住宅價格現況圖面之製成及活用指南（指針）（國土海洋部訓令）
· 共同住宅調查及計算（算定）指南（國土海洋部訓令）
5、地價變動率關聯

依國土計劃及利用相關法律第125條及同法施行令第125條規定調查地價變動率，其調查、評價之方法及步驟之基準，揭示於下列法規並據以辦理。

· 國土計劃及利用相關法律及施行令

地價變動率之調查、評價相關規定（國土海洋部訓令）
（三）不動產稅制

1、不動產關聯租稅之概念

所謂不動產關聯租稅並非與單一稅金有關聯，而是依不動產課稅之目的、對象、時期及方法等不同，有各種直接、間接性與不動產關聯之租稅而言。現行不動產關聯租稅並非存在於單一稅法，而是將分散於各稅法中的與不動產相關之租稅項目集中系統性整合管理，即為不動產關聯租稅。

2、不動產關聯租稅之分類（現行稅法中不動產租稅區分為國稅及地方稅）

（1）國稅中不動產租稅
· 國稅中與不動產租稅直接有關的主要有：讓渡所得稅、法人稅、繼承贈與稅。另包含在其他稅中如綜合所得稅中不動產租賃所得稅以及與不動產相關之事業所得稅及不動產事業有關之附加加值稅。

（2）地方稅中不動產租稅

· 地方稅中與不動產租稅直接有關的主要有：取得稅、都市計劃稅、公共設施稅、事業所得稅及地域開發稅等。

3、個別不動產租稅之內容

（1）取得稅：取得不動產、車輛、機械設備、高爾夫會員證等，由取得物件所在之首爾特別市、直轄市、道等對取得者課稅之地方稅。

（2）農漁村特別稅

（3）繼承稅

（4）贈與稅

（5）登錄稅

（6）印花稅

（7）財產稅

（8）都市開發稅

（9）公共設施稅

（10）綜合不動產稅

（11）讓渡所得稅

（四）公示地價制度

1、不動產價格公示業務總括現況


2、地價公示業務（2008年為基準）

	區分
	地價公示業務

	
	標準地公示地價
	個別公示地價

	依據
	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3條第1項
	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11條

	目的
	個別公示地價算定基準等
	土地關聯租稅等

	調查評價基準日
	1月1日
	1月1日

	筆地數
	50萬筆地
	2955萬筆地

	調查、評價（算定）者
	鑑定評價士
	市、郡、區地籍公務員

	參與人員
	1222名
	2040名

	每筆地費用
	總380億（每筆地38000元）韓元（折新台幣總計約11.7億，每筆約1170元）
	總141億（折新台幣約4.38億元）

	公示
	2008年2月28日
	2008年5月31日


3、個別公示地價算定、決定之程序步驟

	程序及步驟
	內容

	土地特性調查
	對象土地之地藉（公簿）調查、圖形資料調查、實地現況調查

	比較標準地選定
	在與對象土地用途相同地區內又地價相近之標準地中，選定使用情況相似之土地作為標準地（選定1個標準地為原則）

	特性比較及價格倍率算出
	比較標準地及調查對象土地之特性差異比較並計算價格倍率（使用土地價格比準表）

	地價算定
	比較標準地價格乘以價格倍率地價算定

	地價閱覽及意見提出
	對於算定地價之標準地公示地價，考量鄰近地區土地價格等，經鑑定評價士驗證判斷其價格適正，實施地價閱覽後，對於土地所有者提出之地價意見再行調查，經鑑定評價士再驗證及市、郡、區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之審議並決定調整與否

	市、郡、區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
	

	地價決定、公示
	市長、郡守、區廳長決定後公示

	異議申請及查證
	對於個別公示地價有異議者，自決定公示地價日起30日內，以書面提出異議申請，異議申請期間截止日起30日內經審查再將其結果通知申請人


4、公示價格業務現況

	區分
	公示價格業務

	
	標準住宅
	個別住宅

	依據
	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16條第1項
	不動產價格公示及鑑定評價相關法律第16條第2項

	目的
	個別住宅價格算定基準等
	保有稅課稅基準等

	調查評價基準日
	1月1日
	1月1日

	戶數
	2,000,000戶
	4,030,000戶

	調查、評價（算定）者
	鑑定評價士 
	市、郡、區稅務職公務員

	參與人員
	1,222名
	2,040名

	每戶數費用
	總計176億（每戶44,000元）韓元（折新台幣總計約5.4億，每戶約1,354元）
	總256億韓元（折新台幣約7.9億元）

	公示
	2008年1月31日
	2008年4月30日


5、其他公示業務

（1）地價變動率公示（2008年基準）

	依據
	國土計畫及利用相關法律第125條

	目的
	作為施行土地政策之基礎資料

	調查評價基準日
	每月1月1日

	筆地數
	57000筆地

	調查、評價者
	擔任2008年不動產公示價格鑑定評價士

	參與人員
	約737名

	費用（筆地數）
	總195億韓元（每筆地25,000元）（折新台幣6億，每筆地約769元）

	公布日
	每月20日前後


（2）租賃事例調查（2008年基準）

	依據
	國土計畫及利用相關法律第125條

	目的
	作為施行土地政策之基礎資料

	調查評價基準日
	每月1月1日

	標本現況
	57,000筆地

	調查、評價者
	擔任2008年不動產公示價格鑑定評價士

	參與人員
	約737名

	每標本地費用
	上半期
	下半期

	
	－11層以上60萬元（韓元）

（折新台幣18462元）

－10層以下57萬元（韓元）

（折新台幣17538元）
	－11層以上170萬元（韓元）

（折新台幣52308元）

－10層以下130萬元（韓元）

（折新台幣40000元）

	調查結果發表
	2008年5月間
	2008年12月間


（五）不動產公示地價鑑定評價異議處理

1、公示地價（標準地及個別地）

（1）公示地價異議申請（法第8條及第12條）

· 對於公示地價有異議者， 自公示地價公示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國土海洋部長官（市廳、郡守或區廳長）提出異議申請。

· 國土海洋部長官（市廳、郡守或區廳長）依第1項規定，於異議申請期間結束後30內，先經審查並將其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當國土海洋部長官（市廳、郡守或區廳長）認定異議申請內容妥當時，依第3條及第5條規定調整當年公示地價並重新公告之。

（2）異議申請時應記載事項（法施行令第11條及第21條）

· 申請人姓名及住所

· 標準地（個別地）之所在地、地目、實際用途、土地利用情況、周圍環境及交通情況

· 異議申請之事由

（3）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之審議

· 標準地公示地價之異議申請由中央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個別公示地價之異議申請由市、郡、區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

2、住宅價格（個別住宅）

（1）住宅價格異議申請（法施行令第36條）及記載事項

· 依法第16條第8項規定準用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於個別住宅價格欲申請異議時，應將記載下列各事項之異議申請書於當年向市廳、郡守或區廳長提出。
· 申請人之姓名及住所

· 異議申請對象之住宅所在地、地目、實際用途、土地利用情況及國土海洋部令規定之住宅特性等相關事項

· 異議申請之事由

（2）個別住宅價格檢證

對於異議申請由市長、郡守或區廳長審查，必要時，得委託鑑定評價業者檢證。

（六）2008年首爾特別市不動產制度運作

1、為滿足顧客，透明化地價調查

調查概要

· 調查對象：928686筆地

· 調查期間：2008/1/2～20008/12/31

· 決定、公示：2次，2008/5/31及20008/10/31

促進事項

· 提高地價行政之透明性
· 實施個別公示地價專責人員實名制

· 住民意見及異議申請處理時，將處理結果及原因一併通報

· 擴大受理住民意見及提高便利性

· 設置網路民怨受理窗口：意見提出及異議申請受理並處理

· 即時通報民怨處理情形：簡訊(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E.mail等

· 維持價格均衡

· 活用連續圖面資料，邊界地區價格維持均衡

· 地價及單獨住宅之土地單價及價格坪差分析

2、制度改進及實施

· 建構個別公示地價統計資料DB(Data Base) 
· 蒐集個別公示地價實施原始年自1990起至2007年止之地價決定、公示資料等統計資料，並建構資料庫，以利分析地價變動情形。

· 產製1990～1998間磁性媒體資料並作分析-------2008.3.1~6.30

· 建構1990～2007年止資料庫-------------------------2008.7.1~11.30

· 建構個別公示地價分析系統

· 利用連續圖面資料，自地價調查階段起至預定價格登載後之分析、活用，以減少地價民怨並提高市民滿意度

· 為了執行KLIS(地價算定程式)，建製地價連續圖面資料----------2007.10

· 以自治區別賦予管理者權限及帳號，以利算定地價（預定價格）之登載

· 開發地區及地價急速變動地區之近年來地價上升率分析

· 運用SDW(Space data warehouse空間資料倉儲)系統執行地價業務分析----------------------------------------------------------------------------------2008.03

· 建構地價分析系統---------------------------------------------------------2008.04

· 地價分析系統自治區管理者權限及帳號之賦予---------------------2008.05

· 利用手機簡訊即時公開地價民怨處理過程

· 民怨處理（意見之提出及異議申請等）過程利用手機即時提供申請人，使民怨執行情形公開透明化，以提供市民顧客「知」的權利

· 設置自治區網上（Internet）民怨窗口---------------------------------2008.03

· 透過E-mail、SMS等即時通知民怨處理過程------------------------2008.04

3、為了都市管理計劃之樹立、執行及合理之土地利用等，抑制投機性之交易，以謀實際需求者為主之適當交易並求地價安定，自1985年8月5日始實施

· 指定許可區域

· 國土海洋部：首爾市所有相關事項

· 首爾市：部分自治區小規模之相關事項

· 促進現況

· 土地交易許可區域指定及再指定

· 地價急速變動及投機憂慮地區，主要開發事業促進地區

· 不動產交易動向調查及分析

· 運用RTMS(Real estate Trading Management System)不動產交易系統，以月別統計交易量及分析價格動向

· 事後使用實況調查及指導檢討

4、住宅交易申告制運作

為抑制住宅投機行為及交易透明並使住宅價格安定化，執行申告地域中不誠實申告者調查作業並強化事後管理，自2004.4.26日起施行

· 指定交易申報地域（國土海洋部掌官）

· 施行地域：投機地域中對於住宅形成投機行為或有形成憂慮地域

· 投機地域：由知識經濟部依據所得稅法第96條規定，經審議後指定之地域

· 指定基準：上升率每月間1.5％、每3個月間3％、年間為全國2倍以上之地域

· 促進現況

· 住宅價格調查：以月別為單位調查

· 住宅交易不誠實申告者調查及賦課罰金

· 未申告及延遲申告：依延遲期間賦課罰金

· 虛偽不實申告：申告價額依差額賦課罰金
陸、出席會議及考察心得
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係於韓國首爾舉辦，主題訂為「重塑職業道德－展望未來（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ism－Preparations for the Future）」。研討會論文發表之主題包含不動產估價師培訓計畫及估價品質控管、國際估價基準及企業資產估價、不動產財務金融與估價、不動產估價的本土化及全球化、特殊地估價技術與案例介紹及不動產新趨勢等議題，從大會精心安排的內容，不難看出與會各國對不動產估價師道德倫理、次級房貸危機、全球化環境的永續發展觀念及綠建築等生態保護等問題之重視，顯見這些問題不單只是某個地區或國家所特有的，已經變成國際性共同的課題，讓與會各國能分享其過去努力的成果及經驗，同時對於那些尚未發生此種危機或經驗之國家能有所啟示或產生示範效果，提供各國在這些方面的處理經驗與法則。

一、不動產估價師倫理道德：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於韓國首爾舉辦，會議的主題訂為「重塑職業道德－展望未來（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ism－Preparations for the Future）」。顯見不動產估價師道德倫理在全球經歷次貸風暴等金融危機後，愈發被世人所重視，隨著房市榮景不再，次級房貸地雷一一引爆，美國已有30多家借款機構被次貸拖垮，房貸風暴所以影響如此劇烈與不動產證券化有關，複雜的不動產證券化制度，隱藏性的多重槓桿，造成風險辨識上的困難。另擔保品鑑價問題亦造成風險控管的困難度，少數不動產鑑價公司面臨道德與利益的衝突，操縱抵押貸款成數，亦讓房貸風暴更形嚴重，因此估價師必須堅守專業的作業規範、倫理道德，並遵循國際估價準則之公認評價原則，才能讓估價更為確實，並且穩定金融秩序。
二、次級房貸危機影響：所謂次級房貸就是抵押貸款市場中的次優等抵押貸款，其與一般房貸最主要的不同點在於，這種貸款是提供給那些信用程度較差，及還款能力比較弱的購屋者，其利率也比一般抵押貸款高2至3個百分點。美國根據借款人信用品質好壞，將貸款區分為「主要(prime)」與「次級(sub-prime)」房貸。美國近年來的低利率環境，促使貸款人重新貸款的數量急速增加，造成許多不動產公司皆擴張營運，以滿足貸款人的需求。然而，由於近兩年貸款利息上升的結果，貸款人對重新貸款的需求也相對減少。因此，房貸公司為了維持過去已擴張的營運規模，紛紛降低授信標準，使得信用水準較低、貸款成數較高的貸款人也可以符合標準。最後，由於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也使得次級房貸不動產公司只能以極低的價格出售房地產抵押品，過度信貸造成房市泡沫化，並造成惡性循環的開始，危機擴及歐盟經濟，亞洲經濟亦不能倖免，並可能成為廿一世紀全球經濟社會的第一場夢魘。
三、綠建築及永續發展概念：全球暖化為世人關心的議題，如何讓地球減少負擔，即成為重要課題，從建築產業來看，減少耗能就可大幅降低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而建築產業有效的方法就是建材的循環再利用。為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需鼓勵優質綠建材的使用，發展可循環利用之綠色營建科技，如：健康建築、綠建材等，降低環境成本，以建構一個健康、減碳、循環的生活環境。
四、優秀評價法人制度：韓國自實施基準地地價公示制度以來，共設置50萬筆基準地，由國土海洋部委由13家大型估價公司辦理估價，一般採三種估價方法進行估價，即比較法、收益法及原價法；為建立不動產估價市場秩序及提高估價水準，韓國政府於2007年建立優秀評價法人制度，鼓勵估價業大型法人化，其中只有13家規模較大且符合審查條件的估價公司，可以承接韓國基準地地價之估價業務，有助於估價秩序及水準的提升。
一次國際會議及考察行程不僅是重要的交流機會，也是更深入的學習與認知途徑，在本次第24屆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及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活動，除了觀摩先進國家之不動產政策與產業發展經驗外，並獲得泛太平洋地區不動產估價與不動產經營等相關資訊，藉由國內外不動產業界之專家學者對不動產相關制度、理念及技術的交流，提升參與者的國際觀及專業智能。完整的考察行程，加上一篇篇精彩的論文，在歡樂的民謠樂曲聲中，讓此次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及考察行程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柒、建議事項
一、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價後全面建立發布地價指數
地價指數是土地價格在不同的地區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變動的一個量數，地價指數的建立，不但可提供社會大眾了解地價波動資訊，並提供政府作為擬訂綜合開發計畫、地區性建設計畫及經濟發展分析之參據，韓國地價變動率公示係由國土海洋部委由不動產鑑定評價士約737位，調查全國57,000筆地後於每月20日前後公示地價變動率，作為施行土地政策之基礎資料；而我國現行地價指數查編業務係內政部委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以鄉、鎮、市、區為查編單位，僅按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住宅、商業、工業3種使用分區的土地進行查編，非都市土地及住商工外之其他使用分區土地並未納入地價指數查編範圍；另各縣市於反映地價動態及市場行情的程度不一，不利縣市間地價層次之形成，亦不利中央掌握各縣市地價之漲跌幅度及相對關係，基此，應可參考韓國之地價變動率公示制度，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價，並擴大地價指數查編範圍，作為施行土地政策之基礎資料。
二、估價業大型法人化，建立優秀估價法人制度
臺灣現行開業之不動產估價師共243位，其中個人事務所有189位，即佔所有開業估價師的77.78%，並不利建立不動產估價市場秩序及提高估價水準。韓國政府亦有感於此，於2007年建立優秀評價法人制度，鼓勵估價業大型法人化，其中只有13家規模較大且符合審查條件的估價公司，可以承接韓國公示地價之估價業務，個人事務所不能執行該項業務，但韓國鑑定評價協會會將拍賣、訴訟案件優先讓個人事務所承接；臺灣目前並未就不動產估價師作評價分級，因已登記開業之不動產估價師執行業務，不限制其執行業務區域，故由中央建立評價分級應較為可行，建議中央未來可考慮派員出國深入了解韓國建立之優秀估價法人制度，鼓勵估價業朝向法人化發展，並依其條件資格作業務分級，以建立不動產估價市場秩序及提高估價水準。
三、繼續參加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加強國際交流

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之宗旨是為發展泛太平洋地區各會員國之良好關係，並增進各會員國估價職業之教育水準。藉參加此會議，有助於增進國際視野，提升國內估價職業水準，因此不論民間的估價業務組織、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或政府機關主管地價業務部門，應儘量派員參加泛太平洋不動產估價會議，以深入學習最新之估價知識與觀念，並了解國外各種重要之估價技術。
附錄—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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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陳理事長奉瑤率領我國代表團攝於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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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朱南玉博士發表「公告現值對於估價的影響—從行為的觀點（Influence of Current Land Value on Appraisal:from behavior perspective）」，獲頒大會最佳論文獎，閉幕典禮上台接受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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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首爾市政府考察韓國基準地估價制度推行成效後與韓國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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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聰毅，2008.02.11，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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